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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庭审教育实践活动
本报讯 日前，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

法院院长马凯担任审判长，公开开庭审理一

起职务犯罪案件，区检察院检察长李佳出庭

支持公诉。此次庭审以规范庭审流程为示

范、以真实案例为教材，组织相关单位工作人

员及法院干警代表现场旁听，将“庭审现场”

转化为筑牢廉洁司法防线的“警示课堂”。

庭审现场，被告人当庭供述其因背离初

心、逾越纪律红线而走向职务犯罪的过程，

深刻忏悔“在‘围猎’中迷失自我”的教训。

旁听人员近距离感受职务犯罪对个人前途、

家庭幸福及社会治理的严重危害，真切体会

到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对防范廉政风险的重

要意义。

王双巧 本报记者 关月

走进学校开展禁毒宣传
本报讯 记者栾岚报道 近日，沈阳万业

技工学校的礼堂内座无虚席，一场主题为“共

筑新时代无毒校园”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在

这里展开。省强制隔离戒毒医院的部分干警

走进校园，通过知识讲座、模型展示、互动答

疑等形式，为师生们揭开毒品的伪装面具，筑

牢青春防毒墙。

“同学们，你们知道‘奶茶粉’‘跳跳糖’

也可能是毒品吗？”活动中，医院禁毒宣讲

员唐浩警官结合 PPT 图文与真实案例，从

传统毒品到新型合成毒品的演变讲起，重

点剖析了“电子烟油”“邮票”等伪装性极强

的新型毒品，揭露其“时尚无害”外表下的

致命危害。

提升安防能力
本报讯 近日，锦州铁路公安处葫芦岛北

站派出所联合多家单位，开展线路隐患排查

整改行动，发现问题第一时间通报铁路单位

整改。其间累计排查隐患31处，均进行了整

改，有效提升了铁路线路安防能力。

孙兴亚 本报记者 李滢乐

联勤联动巡逻
本报讯 连日来，沈阳铁路公安处伯官站

派出所与属地派出所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

共同应对辖区内的治安隐患和涉铁矛盾。其

间，该派出所联合地方派出所对管内高铁线

路进行了联勤联动巡逻，实现了“白天见警

车，夜间见警灯”的常态化巡逻模式。

齐海川 本报记者 李滢乐

开展法治宣传
本报讯 日前，沈阳铁路公安处抚顺站派

出所在沿线开展了重点突出、切合实际的法

治宣传活动。民警们走进中小学，向学生们

宣传严禁到铁路沿线玩耍、翻越护网、放风筝

等行为；在管内废品收购站逐户签约登记，对

经营者进行法治宣传教育，强调铁路路材路

料、设备设施买卖的违法性。

齐海川 本报记者 李滢乐

盘锦市首例综治中心调解+司法确认案件实现事心双解

给高效解纷上一道双保险
本报驻盘锦记者 孙硕辰

案件背景

当事人广东某某物业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盘锦分公司因经营调

整退出所管辖兴隆台区某某小区

物业服务时，该小区业主李某尚拖

欠 2017 年至 2023 年的物业服务费

1.6 万余元，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

支付物业服务费事宜，被告均以物

业服务不到位拒绝支付物业服务

费。多次沟通无果，广东某某物业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盘锦分公司到

综治中心的调委会进行调解登记

后，虽然经调解员调解达成了协

议，但是担心调解协议缺乏强制

力，最终选择向综治中心的“谷峰

调解室”寻求帮助。

调解过程

综治中心接案后，迅速启动联

动机制，由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

法院派驻的调解员与法院常驻法

官共同介入。

调解员采用“背靠背”沟通方

式，分别向双方阐明《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中关于物业服务合

同纠纷的法律规定，并结合案件

情况提出调解建议。法官则从司

法审查角度，确保协议内容合法

合规。经过两轮调解，签订了调

解协议。

司法确认

为确保协议的强制执行效力，

调解员引导双方当场申请司法确

认。法院开通“绿色通道”，仅用半

天时间完成材料审查，并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

法解释作出裁定，赋予调解协议强

制执行力。

广东某某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盘锦分公司相关负责人感慨道：

“不用打官司就能解决问题，协议还

有法律保障，真是省心又安心！”

案件意义

本案采取了高效快速的解纷

模 式 ，首 次 实 现 综 治 中 心“ 一 站

式 ”调 解 与 司 法 确 认 的 无 缝 衔

接，结合人民调解的灵活性与司

法裁决的权威性，形成“双保险”

解 纷 机 制 ，有 效 避 免 协 议 反 悔 。

同时，司法确认案件有助于提升

效率与公信力，通过“即调即确”

流程，案件从调解成功到司法确

认仅耗时 1 天，且全程零费用，大

幅降低群众诉讼成本，凸显司法

便民理念。

这种快速解纷模式将进一步

推动兴隆台区综治中心的基层社

会治理效能，综治中心整合法院、

司法、劳动保障等多部门资源，将

矛盾纠纷化解在前端，成为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

实践。

“感谢古城子法庭和‘劳资纠纷调

解室’的工作人员！能够在这么短的时

间内为我们解决工资欠款问题，真的太

感谢了！”在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古

城子人民法庭，当事人李某紧握着庭长

李雪光的手，激动地表达谢意。

李某是塔峪镇的一名外出务工人

员，长期从事房屋装修工作。然而自

2023年起，他所在的装修公司便开始

以各种借口拖欠其劳动报酬。多次讨

薪无果后，李某无奈向法院提起诉

讼。案件受理后，李雪光深入了解情

况，确定了“优先调解、快速处理”的思

路，并第一时间联合法庭内设立的“劳

资纠纷调解室”启动调解程序。

调解过程中，李雪光、法官助理

与调解员密切配合，多次组织双方进

行面对面沟通。法庭人员向装修公

司负责人详细阐明法律规定，明确指

出其拖欠行为的违规之处和应承担

的责任。与此同时，调解室的专职工

作人员充分运用其专业知识，从企业

经营成本、信誉影响等角度进行利弊

分析。经过几轮耐心细致的劝导与

协调，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协议，这起

困扰李某许久的欠薪纠纷得以圆满

化解。

高效运作的“劳资纠纷调解室”，

是古城子人民法庭为应对辖区日渐多

发的劳资纠纷问题，与抚顺市劳资纠

纷调解委员会携手设立的创新平台。

作为抚顺市首家设在人民法庭内的

“劳资纠纷调解室”，它成功架起了调

解与诉讼衔接的桥梁，为解决劳资纠

纷开辟了更便捷、多元的路径。该调

解室自 2025 年 2 月成立以来，已成功

调解劳资纠纷15件，有力维护了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取得了显著的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

望花区人民法院相关领导表示，

未来将继续以“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

为契机，深入推进法庭工作的正规化、

规范化、专业化和现代化，不断提升司

法服务水平与建设质量，力求实现矛

盾纠纷的实质化解。

“劳资纠纷调解室”及时解薪愁
程露莹 本报驻抚顺记者 江海峰

F 辽法新“枫”

工作人员组织当事人进行面对面调解

日前，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驻盘锦市兴隆台区综治中心的“谷峰调解室”

受理了一起典型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经过调委会调解成功后，该案成为盘

锦市首例在综治中心内通过“人民调解+司法确认”模式化解矛盾的案例。

F 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进行时


